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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重要提示 

1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

划，投资者应当到 www.sse.com.cn 网站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2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

完整性，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3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4 中准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为本公司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5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经中准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公司 2023 年度合并报表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人民币 3,003.86 万元；母公司报表实现净利润人民币 10,491.98 万元，根据《公司法》

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提取法定盈余公积金 1,049.20 万元，加上年初未分配利润人民币-19,203.64

万元，2023 年末母公司可供股东分配的利润为人民币-9,760.85 万元。公司拟定 2023 年度不进行

利润分配，也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1 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类 上海证券交易所 国中水务 600187 ST黑龙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庄建龙 张茜 

办公地址 上海市闵行区联航路1188号1幢西楼2

层 

上海市闵行区联航路1188

号1幢西楼2层 

电话 021-62265371 021-62265371 

电子信箱 beijing@interchina.com zhangxi@interchina.com 



2 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公司所属行业为 D46 水的生产和供应业。2023 年，“十

四五”规划处于“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第三个年头，是在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基础上，向美丽中国目

标迈进的第一个五年，党中央、国务院对流域水生态环境保护及水污染防治都给予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重视，对环保行业的扶持与监管力度空前，治理需求得到进一步释放。 

2023 年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关于规范实施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新机制的

指导意见》的通知、最大程度鼓励民营企业参与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新建（含改扩建）项目，这实际

上是给民营环保企业打了“强心针”，另外水务环保企业也将更进一步关注技术、工艺、运营能力的提

升，从绿色运营、节能降耗上下功夫，提高处理效率。同时该意见也提出对运营项目加强监管、管理、

信息披露等方面的要求，也给环保企业提出更高的投资运营管理要求。 

2023 年国家发改委、住建部、生态环境部再次发布《关于推进污水处理减污降碳协同增效的实施

意见》。到 2025 年，污水处理行业减污降碳协同增效取得积极进展，能效水平和降碳能力持续提升。

地级及以上缺水城市再生水利用率达到 25%以上，建成 100 座能源资源高效循环利用的污水处理绿色

低碳标杆厂。该政策给污水处理行业提供了广阔的市场空间，污水处理上下游细分领域可以得到进一

步的发展。同时随着污水处理市场需求的释放，公司作为污水处理投资建设运营全产业链的布局呈现

出明显的优势，在拉动投资的基础上，公司旗下的基建、运营、EPC 事业部等技术储备将迎来巨大发

展。同时公司也在积极进行新能源、储能等大环保全产业链布局。 

(一)主要业务及经营模式 

公司的主营业务为污水处理、环保工程技术服务，是具备全国范围内投资运营能力的水务环

保企业。经营模式采用 BOT、BT、EPC 等经营模式。 

1.污水处理业务 

报告期内，公司的污水处理业务主要通过下属 8 家污水处理项目公司开展，经营模式主要为

特许经营模式，能够满足污水排放标准要求。公司旗下从事污水处理业务的项目公司的基本情况

如下： 

序

号 
项目公司 签约日期 

特许经营期

限 

合约对应的水处理

规模（万吨/日） 

现有的水处理规

模（万吨/日） 

1 秦皇岛污水 2003 年 2 月 10 日 30 年 12.00 12.00 

2 马鞍山污水 2004 年 5 月 18 日 22 年 6.00 6.00 

3 太原污水 2009 年 8 月 5 日 25 年 16.00 16.00 

4 东营污水 2011 年 8 月 17 日 30 年 4.00 4.00 

5 沈阳彰武污水 2012 年 9 月 26 日 29.5 年 2.00 1.00 

6 荣县水务 2014 年 12 月 18 日 30 年 0.27 0.23 

7 南江家源 2015 年 5 月 22 日 30 年 1.11 1.11 

8 蚌埠污水 2021 年 6 月 10 日 15 年 0.23 0.1 

小计 41.61 40.44 

注：2023 年 7 月 20 日公司收到秦皇岛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出具的《告知函》，公司下属子公司秦皇岛

污水的秦皇岛市第四污水处理厂项目特许经营权将于 2023 年 7 月 31 日到期，到期后特许经营期不再延长，要求

公司安排专人配合做好项目资产清点及移交准备工作。公司对此存在异议，公司认为秦皇岛市第四污水处理厂的

特许经营期应延长 10 年，至 2033 年 7 月 31 日到期。详情见公司于 2023 年 7 月 22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上披

露的《关于使用自有资金进行证券投资的公告》。（2023-024）。截至本报告披露日，公司仍在与相关部门商讨解决

方案。 

 

2.环保工程技术服务业务 



公司的环保工程技术服务业务主要通过下属的中科国益开展。中科国益是从事水处理领域环

保工程技术服务的专业公司，具备承接市政污水和工业废水的项目设计、施工、环保设备代理和

销售以及环保咨询的资质和实力。 

 

3 公司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3.1 近 3 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2023年 

2022年 本年比

上年 

增减

(%) 

2021年 
调整后 调整前 

总资产 3,632,835,915.65 4,021,341,368.52 4,020,667,249.77 -9.66 4,838,674,948.78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资

产 

3,170,125,179.51 3,165,902,882.46 3,165,891,402.88 0.13 3,311,090,570.01 

营业收入 216,783,463.66 287,598,235.93 287,598,235.93 -24.62 384,499,011.76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

润 

30,038,619.76 -115,808,882.10 -115,807,262.62 不适用 -90,553,026.42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15,810,712.83 -16,436,541.30 -16,434,921.82 不适用 -116,207,279.40 

经营活动产生

的现金流量净

额 

52,581,260.24 67,495,176.91 67,495,176.91 -22.10 261,057,240.36 

加权平均净资

产收益率（%） 
0.9524 -3.60 -3.6 

增加

4.5524

个百分

点 

-2.69 

基本每股收益

（元／股） 
0.0186 -0.0718 -0.0718 不适用 -0.0561 

稀释每股收益

（元／股） 
0.0186 -0.0718 -0.0718 不适用 -0.0561 

 

3.2 报告期分季度的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第一季度 

（1-3 月份） 

第二季度 

（4-6 月份） 

第三季度 

（7-9 月份） 

第四季度 

（10-12 月份） 

营业收入 66,198,574.67 55,676,864.04 48,554,410.74 46,353,614.2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16,840,938.44 65,063,042.63 19,088,806.03 -37,272,290.4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后的净利润 

-17,859,656.79 44,722,314.42 23,366,261.06 -34,418,205.8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16,162,487.61 55,702,975.52 -16,169,761.63 -3,114,441.26 

 

季度数据与已披露定期报告数据差异说明 

□适用  √不适用  

4 股东情况 

4.1 报告期末及年报披露前一个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和持有特

别表决权股份的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股东情况 

单位: 股 

截至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101,001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98,833 

截至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0 

前 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全称） 

报告期内增

减 

期末持股数

量 

比例

(%) 

持有

有限

售条

件的

股份

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

结情况 

股东 

性质 股份 

状态 
数量 

拉萨经济技术开发区

厚康实业有限公司 
-17,450,000 141,198,700 8.75 0 无 

  
境内非国有法人 

上海鹏欣（集团）有限

公司 
127,312,500 127,312,500 7.89 0 无 

  
境内非国有法人 

姜照柏 100,000,000 100,000,000 6.20 0 无   境内自然人 

拉萨经济技术开发区

永冠贸易有限公司 
-4,275,000 35,387,200 2.19 0 无 

  
境内非国有法人 

倪滨江 9,300,000 9,300,000 0.58 0 无   境内自然人 

陈慧 3,518,000 8,626,600 0.53 0 无   境内自然人 

乐小妹 417,800 8,043,000 0.5 0 无   境内自然人 

陈鹏菲 6,200,000 6,200,000 0.38 0 无   境内自然人 

伍超星 200,000 5,407,750 0.34 0 无   境内自然人 

陈开同 -11,697,200 5,377,727 0.33 0 无   境内自然人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拉萨经济技术开发区厚康实业有限公司、上海鹏欣（集团）有限公

司、姜照柏先生、拉萨经济技术开发区永冠贸易有限公司存在关联

关系，为一致行动人。公司实际控制人为姜照柏先生，其通过直接

持有及间接控制厚康实业、永冠贸易、鹏欣（集团）的股权而拥有

厚康实业、永冠贸易对公司的表决权。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

的说明 
不适用 



4.2 公司与控股股东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4.3 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4.4 报告期末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股东情况 

□适用 √不适用  

5 公司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1 公司应当根据重要性原则，披露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情况的重大变化，以及报告期内发生的对

公司经营情况有重大影响和预计未来会有重大影响的事项。   

报告期内，公司污水处理量 11,851.13 万吨，同比增加 2.2%；污水处理结算量 12,195.55 万

吨，同比减少 8.95%；（本统计污水处理量包含秦皇岛全年处理水量，但自 2023 年 8 月 1 日起秦



皇岛项目被政府接管，结算量统计至 7 月 31 日。） 

 

2 公司年度报告披露后存在退市风险警示或终止上市情形的，应当披露导致退市风险警示或终

止上市情形的原因。 

□适用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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